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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取水工程验收是取水许可管理的关键环节，旨在对取水工程建设运行是否符合水资源论证及行政许可决定要求进行审核和查验。验收合格是核发取水许可证的法定要件，是保障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地、规范取用水行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抓手。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确立了取水工程验收的基本法律制度。该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竣工后，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取水审批机关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等相关材料；经验收合格的，由审批机关核发取水许可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34号）第二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取水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条规定的有关材料后20日内，对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进行现场核验，出具验收意见；对验收合格的，应当核发取水许可证”。《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5〕第14号，2023年3月30日第四次修正）以及水利部和长江委对取水工程验收的技术前提提出了工作要求。
在开展取水工程验收工作时，缺乏相关的权威依据和技术规程，难以准确把握好审核和查验要点。本次提出的取水工程验收技术规程的制定与实施，将加强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推进取水工程验收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对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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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技术内容：主要包括1 总则、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基本规定、5 资料申报和验收申请受理、6 简易验收、7 一般验收、8 验收成果、9 档案管理以及附录A 取水工程验收申报资料清单、附录B 关于取水工程简易验收申请的相关承诺、附录C 取水工程验收评分（价）表、附录D 取水工程验收结论表、附录E 取水工程验收整改意见表、附录F 取水工程验收资料存档清单、附录G 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报告、附录H 取水工程验收整改报告。
范围--规定了本标准适用范围和原则；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参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了定义和说明；
基本规定--规定了取水工程验收的主要流程；
资料申报和验收申请受理--规定了资料申报和验收申请受理应包括的主要流程；
简易验收--规定了简易验收应包括的主要流程；
一般验收--规定了一般验收应包括的主要流程;
验收成果--规定了验收成果运用的主要流程;
档案管理--规定了档案管理的主要流程;
附录--规定了申报资料清单、承诺、评分（价）表、结论表、主要表、整改意见表、资料存档清单、试运行情况报告、整改报告。
（二）来源依据
1、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0 号）、《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
2、依据规范、标准、导则
[bookmark: _Toc121238110]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 35580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JJF 2211  重点取用水单位计量审查规范
SL 716  水利水电工程验收规程
SL/T 1  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程
SL/T 365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T 816  电子证照 取水许可证
SL/T 819  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规程
SL/T 820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范
T-CHES 120  农灌机电井以电折水技术规程
T/CHES 138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技术规范
三、专利情况说明
1、目前尚未收到标准涉及专利的反馈信息。
2、在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封面上，写上专利通知性的文字：“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3、在标准的前言中对专利的处置进行了声明：“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标准，也不违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标准中涉及相关标准的引用信息，均进行了协调一致性的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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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包括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